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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2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518号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

1,091,932,682

45.98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董事长陈士良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及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军出席会议；副总裁李圣军、沈建松、财务总监费妙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600,111

比例（%）

99.8779

反对

票数

1,081,271

比例（%）

0.0990

弃权

票数

251,300

比例（%）

0.0231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600,711

比例（%）

99.8780

反对

票数

1,080,671

比例（%）

0.0989

弃权

票数

251,300

比例（%）

0.0231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600,111

比例（%）

99.8779

反对

票数

1,080,671

比例（%）

0.0989

弃权

票数

251,900

比例（%）

0.0232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600,111

比例（%）

99.8779

反对

票数

1,081,271

比例（%）

0.0990

弃权

票数

251,300

比例（%）

0.0231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555,561

比例（%）

99.8738

反对

票数

1,367,221

比例（%）

0.1252

弃权

票数

9,900

比例（%）

0.001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1,762,743

比例（%）

99.0686

反对

票数

10,160,039

比例（%）

0.9304

弃权

票数

9,900

比例（%）

0.0010

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1,762,743

比例（%）

99.0686

反对

票数

10,159,439

比例（%）

0.9304

弃权

票数

10,500

比例（%）

0.0010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379,361

比例（%）

99.8577

反对

票数

1,287,721

比例（%）

0.1179

弃权

票数

265,600

比例（%）

0.024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55,153,567

比例（%）

96.6317

反对

票数

36,744,215

比例（%）

3.3650

弃权

票数

34,900

比例（%）

0.0033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7,940,088

比例（%）

97.8027

反对

票数

23,957,694

比例（%）

2.1940

弃权

票数

34,900

比例（%）

0.0033

11、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612,705

比例（%）

99.4359

反对

票数

932,271

比例（%）

0.5433

弃权

票数

35,500

比例（%）

0.0208

11.02、议案名称：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4,071,397

比例（%）

99.8768

反对

票数

931,471

比例（%）

0.0945

弃权

票数

282,350

比例（%）

0.0287

11.03、议案名称：与浙江恒创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745,861

比例（%）

99.8913

反对

票数

904,471

比例（%）

0.0828

弃权

票数

282,350

比例（%）

0.0259

11.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708,061

比例（%）

99.8878

反对

票数

941,671

比例（%）

0.0862

弃权

票数

282,950

比例（%）

0.0260

12、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603,905

比例（%）

99.4308

反对

票数

941,671

比例（%）

0.5488

弃权

票数

34,900

比例（%）

0.0204

12.02、议案名称：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4,107,797

比例（%）

99.8804

反对

票数

905,171

比例（%）

0.0918

弃权

票数

272,250

比例（%）

0.0278

12.03、议案名称：与浙江恒创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717,461

比例（%）

99.8887

反对

票数

932,871

比例（%）

0.0854

弃权

票数

282,350

比例（%）

0.0259

12.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717,461

比例（%）

99.8887

反对

票数

932,871

比例（%）

0.0854

弃权

票数

282,350

比例（%）

0.0259

13、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3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1,002,711

比例（%）

99.9148

反对

票数

894,471

比例（%）

0.0819

弃权

票数

35,500

比例（%）

0.0033

14、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9,820,393

比例（%）

99.8065

反对

票数

2,077,386

比例（%）

0.1902

弃权

票数

34,903

比例（%）

0.0033

15、议案名称：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1,002,711

比例（%）

99.9148

反对

票数

895,071

比例（%）

0.0819

弃权

票数

34,900

比例（%）

0.0033

1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以及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59,276,996

比例（%）

97.0093

反对

票数

32,620,786

比例（%）

2.9874

弃权

票数

34,900

比例（%）

0.0033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议案名称

选举陈蕾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李圣军为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

选举沈建松为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

选举费妙奇为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

选举徐学根为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

选举陈晖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沈祺超为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

得票数

1,074,803,588

1,074,574,788

1,074,574,732

1,074,671,600

1,074,056,896

1,075,036,496

1,074,057,57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4313

98.4103

98.4103

98.4192

98.3629

98.4526

98.362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8、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8.01

18.02

18.03

18.04

议案名称

选举陈智敏为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刘可新为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潘煜双为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王秀华为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得票数

1,056,981,697

1,069,450,812

1,068,909,809

1,068,990,19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6.7991

97.9410

97.8915

97.898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19、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9.01

19.02

19.03

议案名称

选举邱中南为第九届监事会监
事

选举郁如松为第九届监事会监
事

选举屠腾飞为第九届监事会监
事

得票数

1,074,963,659

1,062,636,456

1,075,269,29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4459

97.3170

98.473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813,704,742

106,647,464

170,203,355

37,586,412

132,616,94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1973

98.8726

99.2898

反对

票数

0

0

1,367,221

418,650

948,571

比例（%）

0.0000

0.0000

0.7968

1.1012

0.7102

弃权

票数

0

0

9,900

9,9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59

0.0262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1.01

11.02

11.03

11.04

12.01

12.0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2 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 2022 年度监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聘请 2023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提
供担保的议案

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与浙江恒创先进功能纤维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情况

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
交易情况

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预计

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同意

票数

170,203,
355

161,410,
537

161,410,
537

170,027,
155

134,801,
361

170,612,
705

170,366,
655

170,393,
655

170,355,
855

170,603,
905

170,403,
055

比例（%）

99.1973

94.0727

94.0727

99.0946

78.5645

99.4359

99.2925

99.3083

99.2862

99.4308

99.3137

反对

票数

1,367,221

10,160,039

10,159,439

1,287,721

36,744,215

932,271

931,471

904,471

941,671

941,671

905,171

比例（%）

0.7968

5.9214

5.9210

0.7505

21.4151

0.5433

0.5428

0.5271

0.5488

0.5488

0.5275

弃权

票数

9,900

9,900

10,500

265,600

34,900

35,500

282,350

282,350

282,950

34,900

272,250

比例（%）

0.0059

0.0059

0.0063

0.1549

0.0204

0.0208

0.1647

0.1646

0.1650

0.0204

0.1588

12.03

12.04

13

15

16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8.01

18.02

18.03

18.04

19.01

19.02

19.03

与浙江恒创先进功能纤维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预计

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
交易预计

关于开展 2023 年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关于制定〈套期保值业务
管理制度〉以及修订部分
制度的议案

选举陈蕾为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李圣军为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沈建松为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费妙奇为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徐学根为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陈晖为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沈祺超为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陈智敏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可新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潘煜双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秀华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邱中南为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

选举郁如松为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

选举屠腾飞为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

170,365,
255

170,365,
255

170,650,
505

170,650,
505

138,924,
790

154,451,
382

154,222,
582

154,222,
526

154,319,
394

153,704,
690

154,684,
290

153,705,
367

136,629,
491

149,098,
606

148,557,
603

148,637,
986

154,611,
453

142,284,
250

154,917,
090

99.2917

99.2917

99.4579

99.4579

80.9677

90.0168

89.8835

89.8834

89.9399

89.5816

90.1526

89.5820

79.6299

86.8971

86.5818

86.6287

90.1101

82.9256

90.2882

932,871

932,871

894,471

895,071

32,620,786

0.5436

0.5436

0.5213

0.5216

19.0119

282,350

282,350

35,500

34,900

34,900

0.1647

0.1647

0.0208

0.0205

0.0204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议案9、10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

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晓娟、路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4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3年5月21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31日在桐昆
股份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经与会监事一
致推举，会议由监事邱中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邱中南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即

自2023年5月31日至2026年5月30日。
邱中南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6月1日

附件：邱中南先生简历
邱中南：男，1970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2018年入选浙

江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工程一一优秀技能人才，2019年荣获“浙江工匠”。1992年9月
至今在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工艺员、生产班长、车间主任、厂区总经理，现任桐昆集团
浙江恒通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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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3年5月21日以书面或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31日在桐昆股份总部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董事十一名。全体董事一致推选陈蕾
董事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会议选举陈蕾
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2023年5月31日至2026
年5月30日。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选的议案》。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与发展决策委员会由陈蕾、李圣军、费妙奇、徐学根、刘可新（独立董事）组成，陈蕾任
主任委员；

审计与风险防范委员会由潘煜双（独立董事）、王秀华（独立董事）、沈祺超组成，潘煜双任
主任委员；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由陈智敏（独立董事）、王秀华（独立董事）、沈建松组成，陈智敏任
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 2023年 5月 31日至
2026年5月30日。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
名，聘任陈蕾女士为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 2023年 5月 31日至
2026年5月30日。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执行总裁的议案》。经公司总裁
陈蕾女士提名，聘任李圣军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
2023年5月31日至2026年5月30日。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的议案》。经公司总裁陈
蕾女士提名，聘任沈建松先生、徐奇鹏先生、朱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即自2023年5月31日至2026年5月30日。

六、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总裁
陈蕾女士提名，聘任费妙奇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
2023年5月31日至2026年5月30日。

七、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提请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议，董事会同意由财务总监费妙奇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时间
不超过三个月。

费妙奇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不存在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费妙奇女士将尽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主板董事会秘书任前测试。公司将在费
妙奇女士通过主板董事会秘书任前测试，且其任职资格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费妙奇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3-88180909
邮箱：fmq@zjtkgf.com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518号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314500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三、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议案七所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经审阅聘任人员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上述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资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条
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3、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陈蕾女士为公司总裁，聘任李圣军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聘任沈
建松先生、徐奇鹏先生、朱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费妙奇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自2023年5月31日至2026年5月30日，同意财务总监费妙奇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时间
不超过3个月。

八、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经公司
董事长陈蕾女士提议，聘任宋海荣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与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2023年5月31日至2026年5月30日。

宋海荣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3-88182269
邮箱：freedomshr@126.com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518号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314500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附件：个人简历
陈蕾：女，1987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获风险管理和金

融工程专业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0年 11月-2012年 7月就职于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秘书。2012年8月至今，历任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副董事长，桐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兼总裁，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蕾女士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士良先生之女。

李圣军：男，1978年1月出生，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经管学院，获管理学学士学位，硕士毕
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2001年7月
进入桐昆集团工作，历任恒盛公司聚合车间副主任、经营科副科长，桐昆股份行政事务部人事
宣教科科长、恒盛公司总经理助理、桐昆股份投资发展部经理兼生产技术部经理、桐昆股份总
裁助理兼嘉兴石化总经理，桐昆股份总裁助理兼恒盛公司总经理、桐昆股份副总裁。现任桐
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沈建松：男，1970年 10月出生，浙江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结业，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1988年8月进入桐昆集团工作，历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桐昆股份恒盛公司副
总经理、桐昆股份恒盛公司总经理、桐昆股份恒腾公司总经理，桐昆股份副总裁兼恒腾公司总
经理。沈建松先生长期从事化纤聚酯生产企业管理和化纤技术研究工作，具备丰富的企业管
理能力和化纤技术开发能力。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

费妙奇：女，1980年1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会计学专业，中共党员，高级
会计师。1999年12月进入桐昆集团工作，历任桐昆股份财务管理部副经理兼园区厂区财务
科长、桐昆股份财务管理部副经理兼恒通公司财务部经理、恒达厂区财务部经理，桐昆股份财
务管理部经理兼税务管理部经理、桐昆股份财务总监。费妙奇女士长期从事企业财务管理工
作，具备丰富的财务实践管理能力。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桐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徐学根：男，1970年9月出生，本科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
位，中共党员。1990年 7月-1995年 6月，任浙江调速电机厂劳动人事科科长兼电器车间主
任；1995年 6月-2002年 9月，任桐昆集团浙江磊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常务副总
经理；2002年 9月-2008年 6月，任北京高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桐乡天宏节能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 6月-2016年 7月，任桐昆集团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年7月-2022年9月，先后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钦州芳烃项目组组
长、印尼炼化项目前期工作小组组长；2022年9月至今，任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兼印尼炼化项目前期工作小组组长，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沈祺超：男，1991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北京大学经济法学硕士，美国加州大学国
际法律硕士，中共党员，持有律师资格证。2017年7月-2019年8月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
部经理、高级经理；2019年8月至今，任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现任桐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陈智敏：女，1960年4月出生，杭州市民建常委，硕士研究生。浙江天健东方工程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及省造价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1996
年5月-2000年1月，任浙江浙经资产评估所所长；2000年1月-2009年2月，任浙江浙经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2月-2015年4月，任浙江天健东方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5年5月至2018年底任浙江天健东方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第九届、第十
届、第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杭州市民建委员。现任浙江财通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泰格医疗公司监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刘可新：男，1963年3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民建会员，副教授。1986年
参加工作，历任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上海宁夏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和常务副总经理、上海世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上海制皂集团（如
皋）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1年 7月-2023年 3月，任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现已退休。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潘煜双：女，1964年10月出生,会计学教授（二级）、博士。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会计学)负责
人、浙江省教学团队（会计学）带头人、浙江省“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浙江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审计学会理事。1986年 7月-
2000年 7月于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任系主任，2000年 7月至今于嘉兴学院会计学院/商学
院，任副院长、院长。现任嘉兴学院商学院院长，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秀华：女，1964年2月出生，1983年6月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化学纤维
专业，学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3年 7月-2007年 9月在浙江涤纶厂（后改名浙江化
纤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车间副主任、分厂厂长、副总经理，2007年10月至今在浙江理工大
学任教，现为浙江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博士生导师，兼任“纺织纤维材料与加
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徐奇鹏：男，1986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获市场营销专业学士
学位。2010年8月参加工作，2013年1月-2013年6月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供应科二
科科长，2013年 6月-2021年 6月任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21
年7月-2023年5月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奇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陈蕾女士之配偶，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士良先生之婿。

朱炜：男，1974年2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硕士毕业于
浙江大学，获化学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96年8月至2005年5月
就职于江苏仪征化纤有限公司，任工艺员、工段长、车间副主任；2005年6月至2009年2月就
职于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任车间主任、生产经理；2009年3月至2011年2月，就职于
石狮市佳龙石化纺纤有限公司，任生产经理；2011年3月至2013年2月就职于汉邦（江阴）石
化有限公司，任总工程师、总经理；2013年3月-2023年5月任嘉兴石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嘉兴石化总经
理。

宋海荣：男，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历任桐昆股份恒生公司行政
科长、恒盛公司行政部经理、嘉兴石化行政财务总监、桐昆股份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桐
昆股份证券事务代表。宋海荣先生于2011年12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四街北投亦庄产业园16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

18

167,309,815

167,309,815

40.8830

40.88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荣秀丽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赵焰萍女士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7,309,81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7,303,815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6,000

比例（%）

0.00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7,303,815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36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7,303,815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3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7,303,815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6,000

比例（%）

0.00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7,303,815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6,000

比例（%）

0.00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7,309,81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31,762,255

26,743,429

8,798,131

1,000

8,797,13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318

14.2857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6,000

6,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682

85.7143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2 年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 2023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312,732

12,312,732

比例（%）

99.9512

99.9512

反对

票数

6,000

6,000

比例（%）

0.0488

0.0488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5、6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云云、张侃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88153 证券简称：唯捷创芯 公告编号：2023-025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2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3/6/6

除权（息）日

2023/6/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6/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19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01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00,012,5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3/6/6

除权（息）日

2023/6/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6/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1.2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1.2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
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
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
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1.12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1.12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4）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1.12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1.12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6）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1.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5771179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88105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3-022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上
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关于大成上海金交易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停牌的公告》和《关于大成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
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的有关规定或约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大成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终止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书》(深证上[2023]457号)的同意。现将本基金的终止上市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大成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大成上海金ETF
场内简称：上海金基金ETF
基金代码：159833
终止上市日：2023年6月6日
终止上市的权益登记日：2023年6月5日，即在2023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

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本基金终
止上市后的相关权利。

二、基金终止上市的主要内容
根据《基金合同》的“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

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
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3年5月29日，本基金已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根据基金合
同约定，基金管理人依法对本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并终止《基金合同》，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3
年5月29日，自2023年5月30日(最后运作日的次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相关事项
详见本基金管理人于2023年5月30日发布的《关于大成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2023年6月6日终止本基金的上市交易，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书》(深证上[2023]457号)同意。

三、基金份额终止上市有关事项说明
本基金自2023年5月30日起进入清算程序。进入清算程序后，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持有人

提出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申请，本基金自2023年5月30日起停牌直至终止上市，同时停止收取基
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
金财产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报告将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公布，并将遵循法律法规、《基金
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本基金终止上市后，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规定
办理场内基金份额退出登记等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或相关销售机构的客服电话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日

关于大成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终止上市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调整2022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总额：由转增61,762,104股调整为61,839,864股。● 本次调整原因：自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 172,8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为 137,421,920股。按照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中的转增股本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2023年5月30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以截
至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137,249,120股为基数，合计转增61,762,10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
加至199,011,224股（最终转增股数及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
记结果为准）。

如在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回购注销/股权激励归属/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转增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披露至今的相关变化及调整说明
自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 172,8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本总数为 137,421,920股。按照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暨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中的转增股本总额进行相应调整为61,839,864股。本次转增后，公司的
总股本增加至199,261,78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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